
臺中市東區區公所 

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一次告知單 

一、申請人資格 

(一)基本條件 

1、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，最近一年在國內居住滿 183 天以上。 

2、未領取其他生活補助，且未接受公費收容安置。 

3、家庭平均收入未超過當年度最低生活費 2.5 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1.5 倍，且

家庭財產未逾公告標準。 

※設籍前新住民，持合法居留證件並實際居住本市者，不受設籍限制。 

(二)並符合下列特殊情形之一 

1、配偶死亡或失蹤達 6 個月以上（65 歲以下）。 

2、因配偶惡意遺棄或家暴離婚者。 

3、家庭暴力受害者。 

4、未婚懷孕滿 3 個月或產後 2 個月內。 

5、單親扶養 18 歲以下子女，或祖父母扶養未成年孫子女， 

且無工作能力，或因重大傷病、照顧 6 歲以下子女致無法工作。 

6、配偶服刑或受保安處分 1 年以上，且仍在執行中。 

7、跟蹤騷擾受害者。(依保護令認定) 

8、3 個月內遭遇重大變故，致生活困難（非因個人責任或自願失業）。 



二、補助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※第 1 款至第 8 款係指前述「特殊情形」各款。 

 

扶助項目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6 款 第 7 款 第 8 款 補助內容 

緊急生活扶助 V V V V V V V V 最高補助 3 個月最低生活費 

子女生活津貼 V V V  V V   每月補助 15 歲以下(孫)子女最低工資

1/10 

傷病醫療補助 V V V  V V  V 6 歲以上自行負擔醫療費用超過新臺幣

3 萬元之 部分,最高補助 70%,6 歲以下

全額補助,本項 目最高補助新臺幣 12

萬 

兒童托育津貼 V V V  V V   一次補助新臺幣 1,500×6 月 

※申請兒童托育津貼者，另可洽教育

局幼兒教育科 04-22289111#54403 

~54404     了解 5 歲以下補助。 

法律訴訟補助   V    V  補助家庭暴力受害者提請離婚訴訟或

跟蹤騷擾 被害者提起相關訴訟而委任

律師費用,委任律 師出庭最高補助新臺

幣 5 萬,撰狀最高補助新 臺幣 1 萬 

子女教育補助 V V V V V V  V 本項目僅核發「身分認定」,15 歲以上

子女學雜費 逕洽學校,創業貸款補助逕

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

創業貸款補助 V V V V V V   本項目僅核發「身分認定」,15 歲以上

子女學雜費 逕洽學校,創業貸款補助逕

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

外籍配偶返鄉機票補

助 

V V V V V V  V 亞洲地區最高補助 2 萬,非亞洲地區最

高補助 3 萬 
 



三、應備文件 

□  1、 申請表。 

□  2、 身分證影本（請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並蓋章）。 

□  3、 
郵局存摺封面及最近 2 頁內頁影本。 

※申請子女生活津貼或兒童托育津貼者，須另附子女存摺影本。 

□  4、 委託代辦授權書及代辦人身分證影本（非本人申請時）。 

□  5、 
下列資料可由區公所查調（免附）： 

□全戶戶口名簿      □所得資料清單      □稅籍資料清單      □財產資料清單 

□  6、 其他應備文件（依申請項目檢附） 

 (1)緊急生活扶助／子女生活津貼／教育補助 □ 市府收據 

  □ 學生證影本（子女國中以上者） 

 (2) 法律訴訟補助 □ 市府收據 

  □ 通常保護令（有效 1 年內） 

  □ 律師費收據正本 

  □ 訴訟或判決書影本 

 (3)兒童托育津貼 □ 市府收據 

  □ 幼兒園收據 

 (4)傷病醫療補助 □ 市府收據 

  □ 健保卡影本 

  □ 診斷證明書 

  □ 醫療費用收據正本 

 (5)外籍配偶返鄉機票 □ 社工訪視評估表 

  □ 居留證影本 

  □ 票根或購票證明 



四、申請方式及窗口 

1、一般補助：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會課申請。 

2、子女教育補助：向戶籍地區公所送件，由社會局複審。 

3、創業貸款補助：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申請（專線 0800-092957）， 

或至臺中市青年職涯發展中心鳳凰創業貸款專櫃辦理 

（臺中市西區市府路 6 號，洽詢電話 04-22226702、04-23501208）。 

五、詳細規定 

申請表單及詳細規定可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站 (http://www.society.taichung.gov.tw/)查看，社會局網站：首頁＞社會福利總覽＞婦女

及性別平等＞特殊境遇家庭各項扶助（男性可申請） 

洽詢單位：臺中市東區區公所 

聯絡電話：(04)22151988 

服務地址：臺中市東區長福路 245 號 


